
附件：

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考核评估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内容 权重

I

对学校贡

献度

I-1

校院党建

协同

（3 分）

I-1-1

校院党组织

结对共建情

况

（1 分）

附院党组织与学校相关院系党组织结对共

建情况（1 分）。

70%

I-1-2

党建工作特

色情况

（2 分）

获评附院校院协同党建先锋党委（1 分）和

党建样板党支部情况（1 分）。

I-2

干部人才

交流

（8 分）

I-2-1

校院人才多

向挂职互聘

情况

（8 分）

接受大学党委选派的干部人才/到附院挂职

情况（挂职院领导职务 6 分，其余 2 分）。

I-3

三全育人

体系

（4 分）

I-3-1

校院党员培

养情况

（1 分）

附院对规培、实习或开展科研工作学生党员

的教育培养管理情况（1 分）（相关材料由

综合评估小组组织专家进行认定）。

I-3-2

三全育人开

展情况

（3 分）

校院协同构建三全育人体系情况（2 分），

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、大学文化与附院

文化建设领域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的联合申

报与合作研究工作情况（1分）（相关材料

由综合评估小组组织专家进行认定）。学生



心理问题造成极端事件的，根据学校学工处

责任认定结果，视附院履职尽责情况扣 1 分。

I-4

人才培养

（17 分）

I-4-1

学生获奖

（2 分）

学生竞赛获奖（2 分）。考核附院组织学生

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全国大学生职

业规划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

术科技作品竞赛（简称“大挑”）、“挑战

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（简称“小挑”）

中的情况，每年需至少申报一项，达标的得

1 分。获国赛金奖计 0.5 分，获国赛银奖计

0.4 分，获国赛铜奖计 0.3分，其他计 0.2 分。

I-4-2

学生培养

（12分）

考核附院在教学经费投入、教学条件保障、

教学承载能力等方面的效果，以当年研究生

院、教务处相关考核成绩为依据，按位次赋

分（按照研究生和本科生位次之和赋分）。

I-4-3

就业情况

（3 分）

附院招收学校各类毕业生的贡献率（按当年

招收人数与附院当年新进职工人数比例位

次赋分，新进职工含入编、与附院签订合同

的卫生技术人员、行政管理人员）

I-5

师资队伍

与资源

（5 分）

I-5-1

师德师风

（1 分）

师德师风、医德医风总体情况（提供建设机

制与总体情况、正面典型案件与负面事件处

理情况。（优秀 1 分、合格 0.8 分、基本合

格 0.6分、不合格 0分。有师德师风医德医

风失范行为的，综合考核结果认定为“一

般”）（相关材料由综合评估小组组织专家

进行认定）

I-5-2

省级及以上

教学成果

（教材）奖

国家级教学成果（教材）奖（3 分）、省级

教学（教材）成果奖（1 分）



（3 分）

I-5-3

省级以上高

校教师教学

创新大赛等

获奖

（1 分）

省级以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等获奖

情况。获国赛一等奖计 1 分，获国赛二等奖

计 0.9分，其他计 0.8分。获省赛一等奖计

0.8 分，获省赛二等奖计 0.7分，其他计 0.6
分。

I-6

科学研究

水平

（8 分）

I-6-1

平台资源

（2 分）

全国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新兴产业创新中心、

"一带一路"联合实验室、国家临床医学研究

中心及其分中心、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及

其他国家有关部委设立的重大科研创新平

台和研究基地、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及培

育单位、国家临床重点专科、国家中医药管

理局重点专科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/建设单

位、省级中医重点专科/Ⅰ Ⅱ Ⅲ类建设单位、

省级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等。（存量占 2
分，本年度增量占 2分）

I-6-2

参加重大科

技攻关情况

（2 分）

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牵头获批国家或地

方政府职能部门委托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，

开展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，解决经济。社

会、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科学问题情

况。科技攻关项目主要分为：国家级项目主

要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

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；省

（部）级重大项目主要包括国家部委和江苏

省政府委托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，如省前沿

技术研发计划项目、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、

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创新专项、省重点项

目。（国家级项目 2分，省部级项目 1 分）

按折算数值排序赋分。



I-6-3

国家级和省

部级科研成

果奖

（2 分）

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（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

术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

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

科学技术合作奖）、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

术奖、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中国

专利奖、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自然

科学和工程技术、人文社科）、国防科学技

术奖、军队科学技术奖、国务院各部门科技

进步奖及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政府科学技

术奖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江苏专利

奖。按折算数值排序赋分。（国家科学技术

奖为 2分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

究优秀成果奖、中国专利奖为 1.5分，教育

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国防技术发明奖、

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国防科技工业杰出人

才奖、军队科技进步奖、国务院各部门科技

进步奖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、何梁何利奖等

为 1 分，省科学技术奖（包括省科学技术突

出贡献奖、自然科学奖、科技进步奖、青年

科技杰出贡献奖、国际科技合作奖）、江苏

专利奖为 0.8分，其他奖项为 0.5分。）

I-6-4

区域中心试

点和科技文

化服务

（2 分）

1.科技服务情况包含本年度人均技术合同成

交额、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的人均金额。按折

算数值排序赋分。本年度人均技术合同成交

额占 1分，指本年度技术合同成交额除以职

工数。其中，技术合同成交额为当事人之间

所签订，在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进行登

记审核，并取得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的技

术开发、转让、许可、咨询或服务合同中约

定的合同总金额。本年度知识产权转化运用

的人均金额占 0.5 分，指本年度知识产权转

化运用情况除以职工数。其中，知识产权转

化运用情况为本年度知识产权以许可、转让

和作价入股等形式完成转化实施，通过许

可、转让和作价入股的合同金额体现。牵头

获批国家部委认定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



（国际标准视同国家标准）的，计满分 1 分。

上述金额均以财务到账情况为准。

2.文化服务情况包括人文社科类成果为地方

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情况、国家级文化突

出贡献和国际重大体育赛事成绩。人文社科

类成果为地方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情况，

指本年度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为设区市及

以上党委政府政策文件数量，按数值排序赋

分。国家级文化突出贡献和国际重大体育赛

事成绩由专家认定，按贡献和成绩综合排序

赋分。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党委政府以正式

文件的形式采纳的，获国家级文化奖）的，

计满分 1 分。突出贡献奖最高奖级（或金奖）

的，获国际重大赛事最高奖（或金奖）的。

3.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，取得专利转让（许

可）单项到账金额大于 1000万元、技术合

同单项到账金额大于 2000万元、附院师生

作为主要发起人实现公司上市等突出业绩

的标顶格赋分。

I-7

社会服务

（2分）

附院在服务“急难险重”事件等方面的社会

贡献（优秀 2分、合格 1 分、基本合格 0.5
分、不合格 0 分）（相关材料由综合评估小

组组织专家进行认定）

I-8-1

“双高协同”共建

（16分）

统计医院在推进“双高协同”工程中采取的

措施，产生的效果等情况。

1.向学校基金会捐赠金额（3 分）。

2.参与学校组织的国际交流活动情况（2分）。

3.院聘校用高层次人才情况（两院院士、海

外院士、长江学者、国家杰青、优青、海外

优青、国医大师、全国名中医、岐黄学者等）

（3 分）。



4.校院联合培养博士后数量（3 分）。

5.参与联合实验室建设情况（2 分）。

6.获批临床专病研究院建设情况（3 分）。

（相关材料由综合评估小组组织专家进行

认定，按照认定结果排序赋分。）

I-8-2

对学科评估贡献度

（4分）

统计各附院当年被“双一流”建设、江苏高

水平大学建设和学科评估等数据采纳情况，

按比例赋分。（相关材料由综合评估小组组

织专家进行认定）

I-8-3

对省考贡献度

（3分）

统计各附院当年被省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

（省属高校）等数据采纳情况，按比例赋分。

（相关材料由综合评估小组组织专家进行

认定）

II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（中医综合 A+计 100分，A 计 90分，B+计 70分，B
计 65分，C+计 60分，C 计 50 分。中西医结合 A 计 100分，B计 80 分，C计 60 分。

专科医院 A计 100 分，B 计 80分，C 计 60 分。）等级计分乘以权重为该项得分。

30%



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府共建医院考核评估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内容 权重

I

对学校贡

献度

I-1

党建合作

（2 分）

I-1-1

校院党组织

结对共建情

况

（2 分）

医院党组织与学校相关院系党组织结对共

建情况（2 分）。

70%

I-2

干部人才

交流

（8 分）

I-2-1

校院人才多

向挂职互聘

情况

（8 分）

接受大学党委选派的干部人才/到医院挂职

情况（挂职院领导职务 6 分，其余 2 分）。

I-3

教育管理

（17 分）

I-3-1

安全工作

（1 分）

学生心理问题造成极端事件的，根据学校学

工处责任认定结果，视医院履职尽责情况扣

1 分。

I-3-2

本科生培养

（10分）

考核医院在教学经费投入、教学条件保障、

教学承载能力等方面的效果，以当年教务处

相关考核成绩为依据，按位次赋分。

I-3-3

研究生培养

（3 分）

考核医院在学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方面

的情况，以当年研究生院相关考核成绩为依

据，按位次赋分。

I-3-4

就业情况

（3 分）

医院招收学校各类毕业生的贡献率（按当年

招收人数与医院当年新进职工人数比例位

次赋分，新进职工含入编、与医院签订合同

的卫生技术人员、行政管理人员）



I-4

师资队伍

与资源

（5 分）

I-4-1

师德师风

（1 分）

师德师风、医德医风总体情况（提供建设机

制与总体情况、正面典型案件与负面事件处

理情况。（优秀 1 分、合格 0.8 分、基本合

格 0.6分、不合格 0分。有师德师风医德医

风失范行为的，综合考核结果认定为“一

般”）（相关材料由综合评估小组组织专家

进行认定）

I-4-2

校级及以上

教学成果

（教材）奖

（3 分）

国家级教学成果（教材）奖、担任主编、副

主编（3 分）、省级教学（教材）成果奖、

担任主编、副主编（2 分）、校级教学（教

材）成果奖（1 分）

I-4-3

校级及以上

高校教师教

学创新大赛

等获奖

（1 分）

校级及以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等获奖

情况。获国赛一等奖计 1 分，获国赛二等奖

计 0.9分，其他计 0.8分。获省赛一等奖计

0.8 分，获省赛二等奖计 0.7分，其他计 0.6
分。获校赛特等奖计 0.5 分，获校赛一等奖

计 0.4分，其他计 0.3分。

I-5

科研水平

（15 分）

I-5-1

平台资源

（5 分）

市级及以上科研平台、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

设及培育单位、国家临床重点专科、国家中

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/
建设单位、省级中医重点专科/Ⅰ Ⅱ Ⅲ类建设

单位、省级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、市级中

医重点专科、市级临床重点专科等。（国家

级每项 1 分，省部级每项 0.5分，市级每项

0.3 分）

I-5-2

科研项目

（5 分）

在研国家级/省部级/厅局级（含校级）科研

项目。（国家级每项 1 分，省部级每项 0.5
分，厅局级（含校级）每项 0.3 分）



I-5-3

科研成果

（5 分）

获批国家级/省部级/厅局级（含校级）科研

成果。（国家级每项 1 分，省部级每项 0.5
分，厅局级（含校级）每项 0.3 分）

I-6

社会服务

（5分）

医院在服务“急难险重”事件等方面的社会

贡献（优秀 5分、合格 3分、基本合格 1 分、

不合格 0 分）（相关材料由综合评估小组组

织专家进行认定）

I-7

“双高协同”共建

（18分）

统计医院在推进“双高协同”工程中采取的

措施，产生的效果等情况。

1.向学校基金会捐赠金额（4 分）。

2.参与学校组织的国际交流活动情况（2分）。

3.院聘校用高层次人才情况（两院院士、海

外院士、长江学者、国家杰青、优青、海外

优青、国医大师、全国名中医、岐黄学者等）

（4 分）。

4.校院联合培养博士后数量（3 分）。

5.参与联合实验室建设情况（2 分）。

6.获批临床专病研究院建设情况（3 分）。

（相关材料由综合评估小组组织专家进行

认定，按照认定结果排序赋分。）

II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（中医综合 A+计 100分，A 计 90分，B+计 70分，B
计 65分，C+计 60分，C 计 50 分。中西医结合 A 计 100分，B计 80 分，C计 60 分。

专科医院 A计 100 分，B 计 80分，C 计 60 分。）等级计分乘以权重为该项得分。

30%


